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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担任发行人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以

下合称“有关法律”）的规定，就本次发行所涉有关事宜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出

具《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浩天律师

事务所关于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6 年 5 月 8 日下发了《关于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6〕

0200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就《问询函》所涉需要律师核

查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释义与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含义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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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仅供本次发行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

具本补充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补充意见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问题 2 第（9）项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是否已全部取

得，如否，说明最新进展，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已全部

取得 

1、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取得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商用航空传输与互联通信集成化产品生产项目、嵌

入式异构计算平台研发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施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

取得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项目备案 

文号 

环评批复 

文号 

能评批复 

文号
注

 
土地使用权证号 

实施

主体 

商用航空传输与

互联通信集成化

产品生产项目 

宁经政服备

[2026]8 号 

宁经政服环

许[2026]18

号 

不适用 

苏（2022）宁江

不动产权第

0041301 号 

信拓

科技 

嵌入式异构计算

平台研发项目 

鼓政务备

[2025]269 号 
不适用 不适用 

苏（2025）宁鼓

不动产权第

0030017 号 

全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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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备案 

文号 

环评批复 

文号 

能评批复 

文号
注

 
土地使用权证号 

实施

主体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全信

股份 

注：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的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

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年

电力消耗量按照等价值折算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均低于 1,000 吨标准煤，因此无需办理节能审

查。 

由上表可知，公司已取得了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土地使用权证及相关主管部

门出具的项目备案凭证、环评批复。此外，公司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军工事项审查

程序，具体内容详见专项核查报告。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已全部取得。 

2、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取得情况 

公司已拥有军品生产、销售所需的资质，针对公司本次募投规划的产品，部

分民用航空、低空经济以及商业航天领域的客户要求需要取得航空业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AS9100D），公司目前已取得相关认证。除此之外，本次募投项目未来

产品销售不涉及其他审批、备案、资质的取得。 

（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已办理完成所需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已取得本项

目所需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取得了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取得了相关资质

认证，即公司已取得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

资质已全部取得，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关于《问询函》问题 2 第（11）项 

说明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前

次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比例，是否符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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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调减情形。 

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3.20 亿元，用于航空

航天用高性能线缆及轨道交通用数据线缆生产项目、综合线束及光电系统集成产

品生产项目、FC 光纤总线系列产品生产项目、航空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及

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其相应审议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FC 光纤总线系列产品生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025 年 5 月，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287.19 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的原因及履行的决策程序如下：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二次会

议以及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FC 光纤总

线系列产品生产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上述募

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287.19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线缆及轨道交通用数据线缆生产项目”结项、“航空

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5 年 12 月，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4,572.41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的原因及履行的决策程序如下：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六次会议以及 202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线缆

及轨道交通用数据线缆生产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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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对相

关技术路径整体并入网络与计算产业链统筹协同合作，为避免募集资金长期沉淀，

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暂时终止该项目的专项后续投入，后续以自有资金

继续该方向研究。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后，公司将专户中扣除应付未付合同

款项后的 4,572.41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及业务发展。 

综上，公司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金额为 5,859.61

万元，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要求，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存

在调减情形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32,00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支出情况及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入 

资本性

支出 

非资本性

支出 

节余资

金补流 

直接补

流 

合计投

入 

1 

航空航天用高性

能线缆及轨道交

通用数据线缆生

产项目 

11,174.93 9,490.50 - 1,721.37 - 11,211.87 

2 

综合线束及光电

系统集成产品生

产项目 

4,921.16 4,954.47 - - - 4,954.47 

3 
FC 光纤总线系

列产品生产项目 
2,563.06 1,288.63 - 1,287.19 - 2,575.81 

4 
航空航天用智能

网卡研发项目 
4,157.49 106.87 1,204.61 2,851.04 - 4,162.52 

5 补充流动资金 9,183.36 - - - 9,183.36 9,183.36 

6 合计 32,000.00 15,840.47 1,204.61 5,859.61 9,183.36 32,088.04 

注 1：“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线缆及轨道交通用数据线缆生产项目”资本性支出 9,490.50 万元，

包括已投入金额 8,404.26 万元及计划投入金额 1,086.24 万元； 

注 2：“航空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资本性支出 106.87 万元，包括已投入金额 102.23

万元及计划投入金额 4.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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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综合线束及光电系统集成产品生产项目”资本性支出 4,954.47 万元，包括已投入金

额 3,842.13 万元及尚未投入金额 1,112.34 万元； 

注 4：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金额为投资项目项下资本性支出、非资本性支出、节

余资金补流与直接补流合计金额，合计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系募集资金利息投入

项目所致。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FC 光纤总线系列产品生产项目”结项后将节余募集资

金 1,287.1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线缆及轨道交通用数据

线缆生产项目”结项后将节余募集资金 1,721.37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航空

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终止后将节余募集资金 2,851.04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节余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金额为 5,859.61 万元。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通过其他方式募集资金的，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得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募集资金

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预备费、市场推广费、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

的，视为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航空航天用智能网卡研发项目”终

止后，合计用于非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1,204.61 万元，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8 号》规定，该非资本性支出视为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超过 30%的部分，需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中予以调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32,000.00 

2 前次募投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金额（直接补流） 9,183.36 

3 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视同补流） 5,859.61 

4 
前次募投项目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预备费、市场推广费、

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金额（视同补流） 
1,204.61 

5 前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合计金额（5=2+3+4） 16,247.58 

6 前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比例（6=5/1） 50.77% 

7 
前次募投合计补充流动资金中超过募集资金总额 30%需调减的

金额（7=5-1*30%） 
6,6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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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上取整调减金额 6,700.00 

9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初始总额 31,200.00 

10 调减后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9-8） 24,500.00 

综上所述，结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要求，前次募集资金

中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6,247.58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为 50.77%，超过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00%，超出部分金额为 6,647.58 万元，

应在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调减。 

鉴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已超过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发行人拟召开董事会将超出部分向上取整数 6,700.00 万元于本次募集资金

的总金额中进行调减，调减后前次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占前次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等文件； 

2、获取前次募投项目的相关公告、审议程序文件，核查其是否履行相应审议

程序，计算前次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及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比例，对

照《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要求，确认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调

减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销售所需的审批、备案、资质已全部取得，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前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均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发行

人拟召开董事会将超出部分向上取整数 6,700.00 万元于本次募集资金的总金额

中进行调减，调减后前次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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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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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刘 鸿                               经办律师：王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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